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乐山市人民政府 2022 年度立法

工作计划的通知
乐府办发〔2022〕11号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：

《乐山市人民政府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》已经市委、

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29 日



乐山市人民政府 2022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

为推进科学民主依法立法，提高立法质量，充分发挥立

法的引领、促进和保障作用，根据《乐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及

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》《乐山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

定》，围绕市委“345”工作思路，结合我市城乡建设与管理、

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立法权限，经深入调研、

广泛征求意见和统筹安排，乐山市人民政府 2022 年度立法

工作计划如下。

一、2022 年立法项目

（一）地方性法规草案拟定项目（2 件）

1.《乐山市三江岸线保护条例》

起草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

报送时间：已于 2022 年 2 月以法规案的形式报送市人

大常委会审议

2.《乐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

起草单位：市文明办

报送时间：2022 年 8 月

（二）市政府规章制定项目（1 件）

继续制定《嘉州古城保护办法》

起草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

报送时间:2022 年 9 月

（三）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调研论证项目（2 件）

1.乐山市生活垃圾管理立法调研

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

2.配合开展《四川省公共法律服务工作促进条例》立法

调研实践试点

责任单位：市司法局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

立法工作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，

从把握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

际出发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，为推进乐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

力的法治保障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。坚持科学民主依法立法，要从实际出

发，立足市情，找准立法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，

坚持“小切口、能落地、真管用”，在立法调研、草案起草

审查论证等过程中，科学设计、精心组织，不断增强立法工

作的科学性、有效性、系统性。要深入推进民主立法，不断

拓宽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和途径，通过座谈会、论证会、听

证会、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，让立法

过程真正汇聚民意、吸纳民智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，严格规

范立法程序，切实提高立法质效。

（三）统筹推进。起草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责任

落实、精细流程管理、严格时限要求，加快立法进度，加强

与部门的沟通协商，确保按时、高质量完成起草工作。市司



法局要加强立法计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及时跟踪

了解各部门推进立法工作计划的进展情况，加强对地方性法

规及政府规章送审稿的全面审查，研究解决立法工作中出现

的问题，确保立法工作高效推进。


